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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快递柜超时收费涉嫌霸王条款
律师:费用应由快递公司支付

据 《齐鲁晚报》 报道， 快递柜

解决了快件 “最后 100 米” 的配送

难题， 为快递企业和不在家的收件

人提供了便利。 但个别快递员未征

得同意就将快件直接放入快递柜，

引起了收件人的不满， 而因取件超

时产生的快递柜代存服务费应该由

谁来付也值得探讨。 为此， 记者采

访了多方人士。

快递柜变“甩手柜”

快递柜经历了从免费使用到收

费使用的过程， 但取件超时产生的

代存服务费该由谁来出成为快递柜

运营公司、 快递公司、 消费者三方

争论的焦点。

对此， 律师指出， 不管是收件

人还是快递员， 他们都不应该承担

这个费用。 因为快递柜为快递企业

提供了方便， 如果快递企业本身没

有办法通过其他渠道来保障快递配

送， 就该自我承担超时费用， 而不

是转嫁给收件人。

据了解， 目前快递行业竞争非

常激烈， 大多数快递公司依靠电商

平台存活。 “电商压价很厉害， 导

致快递公司只能以很低的价格拿到

件， 再加上快递公司各加盟店的层

层盘剥， 留给快递小哥的钱就非常

少了， 只能靠多送件挣钱。 但送件

任务一多， 就没法保证一一联系收

件人了， 快递柜就变成了甩手柜。”

3 月 20 日， 济南一家快递企业业

内人士坦言。

山东博睿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西

文表示， 《快递暂行条例》 于去年

5 月 1 日施行， 条例中规定， 快递

企业应将快递投放到约定的收件地

址， 并告知收件人当面验收。

“如果快递员征得了收件人同

意， 将快件放在快递柜， 并明确约

定逾期不取产生的费用由收件人承

担， 这可以 ‘按约履行’。 要是快

递小哥未经收件人同意就把快递放

入快递柜， 确实属于违规行为， 如

果因此造成严重后果， 收件人可以

主张赔偿。” 至于一些快递柜逾期

不取就要收取保管费的规定， 黄西

文认为， 这是强行收费、 绑架消费

的 “霸王” 做法， 有违消费的公平

性。

收费标准无明确规定

济南市快递协会秘书长徐静东

表示， 虽然国家 《快递暂行条例》

明确规定快递企业要把快件投递到

约定地址 ， 并告知收件人当面验

收 ， 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确实会有

“偏差”。 “导致这个问题的因素太

多了 ， 有时候收件人就是不接电

话， 而快递公司又有制度， 快件必

须在几点投递到收件人手里， 而快

递柜一放进去短信就自动发到手机

上了。” 因此徐静东认为， 送件不

联系收件人不全是快递员的问题，

他们在接到用户投诉后， 也会先和

快递员核实原因 ， 然后再进行协

调。

山东省邮政管理局一名工作人

员表示， “柜递式是三种投递方式

之一 ， 但首先要征得用户同意 。”

该工作人员强调， 快递柜只要符合

相关标准就可以进小区， 目前他们

不对快递柜进行监管。

“未经收件人同意就放入快递

柜， 这个行为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

大家得相互理解。” 该工作人员说，

他们调研发现， 一方面快递员工作

量大， 单件工资低 ;另一方面收件

人又想享受到更好的送件服务， 这

两方面还存在一些矛盾。

至于快递柜免费保管时间、 收

费标准混乱的问题 ， 工作人员解

释， 目前免费保管时间和收费标准

也由各快递柜企业根据市场自我调

节 ， 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此作出要

求。

企业应探索多元盈利

关于快递柜超时收费的问题，

山东交通学院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的王宝义博士认为， 现在快递柜收

费主要还是因为快递柜企业没有找

到盈利模式。 目前已经有快递柜企

业尝试为快递柜附加增值服务， 如

水电煤气缴费和零售等， 因此， 如

果企业摸索出了稳定的盈利模式，

不排除以后会恢复免费使用的可

能。

值得注意的是， 为规范智能快

件箱寄递服务， 推动快递市场健康

发展， 2018 年 11 月， 国家邮政局

起草了 《智能快件箱寄递服务管理

办法 (征求意见稿)》， 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有专家建议， 未来消费者可以

在寄件过程中明确配送方式， 在订

单中标注是否可接受代收服务。 而

快递员应遵守行业规范， 电话确认

收件人是否方便亲自接收 。 事实

上， 为保证收件人的权益， 一些快

递柜企业也开始了行动。 近日菜鸟

驿站宣布， 菜鸟智能柜已在业内率

先推出自主设置功能， 用户不同意

存放柜子 ， 柜门将无法打开 。 目

前， 该功能已在全国菜鸟智能柜上

运行。 （戚云雷 汪静宜）

超市少找 4分钱被起诉 律师称或违反公平交易法
据 《北京青年报》 报道， 西安

男子肖绵明因在超市购物被少找 4

分钱零钱， 近日将超市告上法庭，

目前法院已立案。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市面分币

流通较少， 部分超市仍然存在分币

四舍五入的情况 。 对此有律师认

为， 超市少找零的行为违反公平交

易的法律规定， 应当补足差价。

少找4分钱

超市被消费者起诉

2 月 2 日， 西安市民肖绵明在

永辉超市 (纺 渭 路 店 ) 购 买 了

54.76 元的商品， 肖绵明付给收银

员 55 元现金， 收到 2 角找零。 肖

绵明有保留购物小票的习惯， 回家

后他发现 ， 永辉超市少找他 4 分

钱。

肖绵明随后致电永辉超市客

服。 对方表示， “四舍五入” 是商

家规定， 消费者可以保留小票， 攒

到整数后到超市兑换。 记者在肖绵

明保存的购物小票上看到， 小票下

方写有 “凭小票当月内到服务台积

零换整”。

肖绵明不认可永辉的处理方

式， 他认为四舍五入是超市的霸王

条款， 多收的 4 分钱所有权归消费

者也就是他本人所有。 至于商家提

到的 “积零换整”， 肖绵明认为这

是超市单方面的告示， 不合理且不

合法， 而且这一行为变相限制了消

费者去其他超市消费的自由。 肖绵

明说， 哪怕是一分钱， 也是消费者

应得权利 。 随后 ， 肖绵明一纸诉

状， 将陕西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告上

法庭。

在起诉状中， 肖绵明认为永辉

超市非法获取自己的 0.04 元钱 ，

要求永辉超市一次性归还， 并承担

本案诉讼费。 2 月 28 日， 西安市

灞桥区人民法院就肖绵明起诉陕西

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买卖合同一案立

案。

接到投诉后

现已全部抹零

3 月 19 日， 记者致电西安永

辉超市 (纺渭路店 )。 工作人员表

示， 接到投诉后， 他们已经取消了

原先 “四舍五入” 的规定， 消费者

在陕西永辉超市购物的分币零头，

目前已经全部抹去。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了北京

几家超市，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超市

分币找零基本是四舍五入。 客服建

议消费者可以选择办理超市会员

卡 ， 购物零头会直接存进卡里 ，

“办卡之后零头可以放到零钱包里

下次使用 ， 这样你不会亏也不会

赚”， 这位客服人员说。

不过记者走访发现， 部分超市

门店在找零时并非严格按照四舍五

入原则。 19 日下午， 记者在一超

市购买了 6.26 元商品 ， 付给收银

员 10 元现金 ， 收到找零 3.8 元 ，

这位收银员解释称， “因为一分两

分的钱我们没有 ， 所以这个就抹

掉， 直接给您一角。”

多个超市表示， 并非不给顾客

找零， 而是目前市场分币流通少，

兑换困难。 记者随机咨询了几家银

行， 有银行直接表示目前分币无法

兑换， 还有银行则表示可以兑换分

币， 但需要提前预约， 兑换量也无

法保证。

超市少找零

或违反公平交易法

针对部分超市四舍五入少找零

一事， 记者咨询了北京市炜衡律师事

务所周浩律师。 周浩介绍， 根据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十条规定： “消

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 消费者在

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 有权获得计

量正确的公平交易条件。” 超市少找

零的行为已经违反公平交易的法律规

定， 应当补足差价。

针对超市回应称可以积零换整，

并且以张贴告示形式告知消费者的行

为， 周浩表示 ， 《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规定， 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

通知、 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者

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 不合理的规定， 不

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

交易。 所以， 超市应当明确告知消费

者不找零， 否则， 张贴告示或者通知

的方式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李涛 张月朦 王京平）

学员练车出事故怎么赔偿
律师：一般情况下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据 《云南日报》 报道， 在驾校

学车的学员都是尚未取得机动车驾

驶证的， 万一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发

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受伤， 赔偿责

任应当如何承担呢？

近日， 在云南某驾校就发生了

一起学车过程中的事故。

对此， 律师表示， 学员在学习

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

造成交通事故的， 一般应由教练员

承担责任。

为避让来车教练车失控

云南某驾驶培训学校学员詹某

为了熟悉考试项目， 在科目三考试

前一天， 向驾校交纳了 280 元临时

练车费。

当天， 教练车上除詹某之外，

还有两名男学员和一名安全员。 教

练车由其中一名男学员刘某驾驶，

在下坡位置练习加减挡操作时， 为

了避让突然从对向车道冲出来的教

练车， 他急忙往右打方向， 由于车

速过快， 车辆与灯线杆猛烈相撞，

导致詹某当场晕厥。

刘某说： “当时教练车后排坐

的两人受伤相对严重， 最严重的是

詹某。” 经医院检查， 詹某面部和

头部受伤。

对此， 驾校负责人认为： “治

疗过程中 ， 驾校和学员进行了协

商， 詹某提出要驾校赔偿 60 万元

整容费， 对于这一赔偿要求， 我们

表示不能接受。”

律师分析多重法律关系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曾

忠毅表示 ， 该案中涉及驾校 、 教

练、 学员三者在交通事故中的权利

义务关系。 驾校和教练之间是雇佣

关系， 教练带领学员练车的过程是

在履行职务行为， 在此过程中因该

职务行为导致他人受损害的， 驾校

作为雇主，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我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 的规定， 学员在学习驾驶

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造成

交通事故的， 由教练员承担责任。

如果是行为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而

教练员已经尽到适当的注意或采取

了必要的制止措施仍没有能够避免

事故发生的， 可以减轻或免除教练

员的责任。

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赔偿项目

和标准 ，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

释》 中也有明确规定， 受害人遭受

人身损害的赔偿， 包括医疗费、 误

工费、 护理费、 交通费等在内的多

个项目， 如经鉴定受害人因伤致残

的， 可以主张相应的残疾赔偿金、

后期康复治疗、 护理等费用。

“对于受害人提出的整容费

用， 如果在前期司法鉴定的后续治

疗费用中不能确定， 可以在实际产

生后另行主张。 鉴于该案法律关系

复杂， 可以待受害者伤情稳定后通

过司法途径来解决。” 曾忠毅说。

（陈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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